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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 刪去第(2)款而代以 —

　　“(2) 除第(3)款另有規定外，本條例自在憲報

刊登當日起實施。

(3) 第 3、4、5 及 6 條自局長根據第 6D(2A)

條發出有關第 7P 條運作的指引的日期起實施。＂。

新條文 加入 —

　　　　　　　　“1A.1A.1A.1A.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2(1)條現予修訂，

在“傳送者牌照＂的定義中，刪去“附表＂而代以“附

表 1＂。＂。

2 刪去第 2 條而代以 —

　　　　　　　　“2.2.2.2. 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第 6D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2)款中 —

　(i) 在(a)段中，廢除在“方

式＂之後的所有字句而

代以“(包括發牌準則以

CB(1)1903/0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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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擬考慮的其他有關

事宜)的指引；＂；

 (ii) 加入 —

　　“(aa) 在符合第

(2A)款的

規限下，

指明他及

上訴委員

會在根據

第 7P(1)

、(1B)、

(6)或(7)

條得出任

何意見前

須考慮的

事宜(包

括但不限

於附表 2

所列的事

宜)的指

引；＂；

(iii) 在(b)段中 —

(A) 在“第 14(6)

(a)條＂之前加

入“關於＂；

(B) 廢除在“問題＂

之後的所有字句

而代以“的指

引，但該指引的

發出須受第(3)

款的規限。＂；

 (iv) 廢除“就以下事項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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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而代以“發

出＂；＂。

(b) 加入 —

(2A) 在不損害第 6C 條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局長在根據

第(2)(aa)款發出指引前或就該指引作出任何修訂

前，須：

(a) 向可能受第 7P 條的實施所影響的人進行在有

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屬合理的咨詢；及

(b) 呈交建議指引或修訂予上訴委員會復查並取

得上訴委員會的書面許可發出有關指引和修

訂。＂。＂

新條文 加入 —

　　　　　　　　“2A.2A.2A.2A. 發出牌照發出牌照發出牌照發出牌照

第 7(4)條現予修訂，刪去“附表＂而代以“附表

1＂。＂。

3 在建議的第 7P 條中 —

(a) 於條目中，刪去“局長就＂。

(b) 刪去第(1)款而代以 —

　　“(1) 如在本條例生效後對某傳

送者牌照持牌人作出的控制出現任何改

變，局長可—

(a) 在符合第(1A)款的

規限下，作出局長

認為為使他能就該

項改變是否具有，

或相當可能具有，

大幅減少電訊市場

中的競爭的效果得

出意見而需要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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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

(b) (如局長在作出上

述調查後，根據合

理理由得出意見認

為該項改變具有，

或相當可能具有，

大幅減少電訊市場

中的競爭的效果而

有必要采取進一步

調查)在該調查完

成後 2 個營業日內

藉送達書面通知予

該持牌人，把有關

事宜轉介予上訴委

員會根據第(1B)款

作出決定；或

(c) (如局長在作出上

述調查後，根據合

理理由得出意見認

為該項改變不會具

有，或並非相當可

能具有，大幅減少

電訊市場中的競爭

的效果而有必要采

取進一步調查)在

該調查完成後 2 個

營業日內藉送達書

面通知予該持牌

人，告知該持牌人

局長對該項改變並

無反對。

(c) 加入—

(1A) 第(1)(d)款所指的調查—

(a) 只可於有關改變出

現後的 2 個星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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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局長知道，或

理應知道，有關改

變後的 2 個星期內

(視屬何情況而定)

展開；及

(b) 須於調查展開後 4

個星期內完成。

(d) 加入—

“(1B)如局長依據第(1)(b)款把

有關事宜轉介上訴委員

會，上訴委員會必須根據

第 32OA 條—

(a) 作出上訴委員會認為使其

能就該項改變是否具有，

或相當可能具有，大幅減

少電訊市場中的競爭效果

得出意見而需要的調查，

但該項調查必須於第

(1)(b)款的轉介後 10 個

星期內完成；

(b) (如上訴委員會作出上述調

查後，根據合理理由得出

意見認為該項改變具有，

或相當可能具有，大幅減

少電訊市場中的競爭的效

果並且認為依據本條款發

出指示具公眾利益)在該調

查完成後 2 個營業日內藉

送達書面通知予該持牌

人，指示該持牌人採取按

照該通知指明上訴委員會

合理地認為就消除或避免

任何該等反競爭效果而有

需要的行動。

(c) (如上訴委員會作出上述調

查後，根據合理理由得出

意見認為該項改變不會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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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或並非相當可能具

有，大幅減少電訊市場中

的競爭的效果)在該調查完

成後 2 個營業日內藉送達

書面通知予該持牌人，說

明對該項改變並無反對。

(d) (如上訴委員會作出上述調

查後，根據合理理由未得

出意見認為該項改變是否

具有，或相當可能具有，

大幅減少電訊市場中的競

爭的效果)在該調查完成後

2 個營業日內藉送達書面

通知予該持牌人，說明對

該項改變並無反對。

(e) 刪去第(2)款而代以 —

　　“(2) 局長及上訴委員會(視屬何

情況而定)在根據第(1)、(1B)、(6)或

(7)款得出任何意見或發出任何指示前，

須 —

(a) 給予所有傳送者牌

照持牌人及任何有

利害關係的人合理

機會向局長或上訴

委員會(視屬何情

況而定)作出申

述；及

(b) 考慮根據(a)段作

出的申述(如有的

話)。＂；

(f) 刪去第(3)款而代以—

“(3) 在不局限上訴委員會依據第(1B)(b)款可

指示有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採取的行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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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質的原則下，該行動可包括促致對

該持牌人作出的控制的修改。＂

(g) 在第(4)款中，刪去“(1)＂而代以

“(1A)(b)＂；

(h) 刪去第(5)款而代以—

“(5) 如有建議對某傳送者牌照持牌人作出的控

制作出改動，該持牌人或任何有利益關係

的人可書面向局長申請同意該項建議作出

的改變。＂

(i) 刪去第(6)款而代以—

“(6) 如局長在接獲根據第(5)款提出的申請後

4 個星期內—

(a) 根據合理理由得出意見認為有關建

議改變並非相當可能具有大幅減少

電訊市場中的競爭的效果而需要進

一步調查，局長可在得出有關意見

後 2 個營業日內藉送達書面通知予

該持牌人決定給予同意；或

(b) 根據合理理由得出意見認為有關建

議改變相當可能具有大幅減少電訊

市場中的競爭的效果而需要進一步

調查，在獲得第(5)款提述的申請

人的同意，於接獲有關同意後 2 個

營業日內把事宜轉介予上訴委員會

按照第(7)款決定。＂

(j) 刪去第(7)款而代以 —

“(7) 如局長依據第(6)(b)款把有關事宜轉介上

訴委員會，上訴委員會可—

(a) 作出上訴委員會認為使其能就該項建

議改變是否具有，或相當可能具有，

大幅減少電訊市場中的競爭的效果得

出意見而需要的調查，但該項調查必

須於第(6)(b)款的轉介後 10 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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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完成；及

(b) (如上訴委員會在作出上述調查後，

根據合理理由得出意見認為該項建議

改變不會具有，或並非相當可能具

有，大幅減少電訊市場中的競爭的效

果)在該調查完成後 2 個營業日內藉

送達書面通知予該持牌人給予同意；

或

(c) (如上訴委員會作出上述調查後，根

據合理理由得出意見認為該項建議改

變具有，或相當可能具有，大幅減少

電訊市場中的競爭的效果並且認為依

據本條款發出指示具公眾利益)在該

調查完成後 2 個營業日內藉送達書面

通知予該持牌人：

(i) 拒絕給予同意；或

(ii) 在內容為有關傳送者牌照持

有人須採取上訴委員會認為

消除或避免任何該等反競爭

效果而有需要的行動的指示

的規限下，給予同意。

(d) (如上訴委員會作出上述調查後，根

據合理理由未得出意見認為該項建議

改變是否具有，或相當可能具有，大

幅減少電訊市場中的競爭的效果)在

該調查完成後 2 個營業日內藉送達書

面通知予該持牌人給予同意。

(k) 刪去第(8)款而代以 —

　　“(8) 上訴委員會須藉送達書面

通知予第(5)款提述的傳送者牌照持牌人

及(如某有利害關係的人根據該款提出申

請)有關的有利害關係的人，告知該持牌

人及(如適用的話)該有利害關係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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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第(7)(b)或

(c)(i)或(ii)或

(d)款作出的決

定；

(b) (如根據第(7)(c)

(ii)款作出決定)

上訴委員會指示該

持牌人採取的行

動。＂。

(l) 加入 —

“(8A)如局長或上訴委員會，視屬何情況而定，

依據本條款送達任何書面通知，該通知須包含該

通知內載有之任何決定或指示的理由陳述。

(m) 刪去第(9)款而代以 —

“(9) 在不局限上訴委員會根據第(7)(c)(ii)

款可指示有關傳送者牌照持牌人採取的行動的一

般性質的原則下，該行動可包括促致對該持牌人

作出的控制的修改。

(n) 刪去第(10)款而代以

“(10)如第(5) 款提述的建議作出的改變—
(a) 依據上訴委員會根據第(7)(b)或(d)款給

予的同意而生效；或

(b) 依據上訴委員會根據第(7)(c)(ii) 款給予
的同意並在符合上訴委員會根據該款發

出的指示的情況下生效，

上訴委員會不得根據第(1B)(b)款就該項改變發出
指示。＂

(o) 刪去第(11)款而代以—

“(11) 局長及(如適用)上訴委員會——

(a) 因根據第(6)或(7)款作出決定而招
致；或

(b) 就處理根據第(5) 款提出的申請而
招致的任何費用或開支的累積款額

(最多但不超出附件3詳述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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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可作為拖欠局長或(如適用)
上訴委員會的債項向根據第(5)款
提出申請的傳送者牌照持牌人或有

利害關係的人追討。為免生疑問，

如局長及上訴委員會就第(11)(a)
或(b)款提述的事宜招致的費用或
開支的累積款額超出附件3詳述的
款額，該超出款額將不可追討。

(p) 加入 —

　　“(11A) 如局長和上訴委員會 —

(a) 任何一方根據第(1)或(1B)

款得出任何意見或發出任

何指示；或

(b) 任何一方得出第(6)或(7)

款所指的任何意見或根據

該款作出任何決定或發出

任何指示，

須以他們認為適當的方式發表該意

見、決定或指示。＂。

(q) 刪去第(12)款而代以—

(12) 為施行第(1)及(5)款，如有以下情況，對
某傳送者牌照持牌人所行使的控制即屬有

所改變—

(a) 某人成為該持牌人多於30%的有表決
權股份的實益擁有人；

(b) 某人成為該持牌人多於30%的有表決
權股份的表決控權人；

(c) 某人除在上述情況外(包括藉取得有

表決權股份)憑藉規管該持牌人或任

何其他法團的組織章程大綱或章程細

則或其他文書所賦予的權力，取得確

保該持牌人的事務是按照該人意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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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權力；

(d) 某人成為該持牌人最大單一組別的有

表決權股份的實益擁有人；

(e) 某人成為該持牌人最大單一組別的有

表決權股份的表決權人；

(f) 與該持牌人在相同電訊市場的另一持

牌人成為該持牌人多於15%的有表決
權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或

(g) 與該持牌人在相同電訊市場的另一持

牌人成為該持牌人多於15%的有表決
權股份的表決控權人。

(r) 加入—

"(12A) 如任何傳送者牌照持牌人或有利害關係的
人被上訴委員會根據第(1B)或(7)(C)款

達成、發出或制定意見、指示或決定，可

針對該意見、指示或決定向上訴法庭提出

上訴。"。

(s) 加入—

(12B) 儘管此條任何條文的規定, 如局長或上訴

委員會信納在所有情況下某項改變會導致，或可

能會導致，公眾利益受惠，而該項利益超出由該

項改變而引致，或可能引致，大幅減少競爭效果

對公眾的損害，局長或上訴委員會可同意該項改

變或建議改變。

(t) 在建議的第(13)款中，加入 —

(i)  加入—

““上訴委員會”(Appeal Board)指根據第 32M 條

成立的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
(ii)  加入—

““營業日”(business day)指烈風警告日，黑色
暴雨警告日，星期六，星期日或公眾假期以外的

其它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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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有利害關係的人＂(interested

person) —

(a) 就第(1)款提述的

改變而言，指就有

關傳送者牌照持牌

人作出第(12)款提

述的任何作為的

人；

(b) 就第(5)款提述的

建議作出的改變而

言，指擬就有關傳

送者牌照持牌人作

出第(12)款提述的

任何作為的人。

4 刪去“, 7N 及 7P＂而代以“, 7N 及與第 7P 條有關的決

定＂ 。

5 刪去該條而代以—

５． 電訊條例第 VC 部的相應修訂

電訊條例第 VC 部作出下列修訂

(a) 加入—

“32OA 上訴委員會於第 7P 條下的程序及權力

(1) 如涉及第 7P 條的轉介—

(a) 上訴委員會須由以下成員組成-

(i) 主席或副主席(他須主持聆訊)；及

(ii) 2名由主席或副主席委任的備選委

員；

(b) 上訴委員會須按聆訊轉介的成員的多數

意見就在該委員會席前提出的每一問題作出

裁定，但法律問題則須由主席或副主席裁

定，而在出現票數相等時，主席或副主席可

投決定票；

(c) 任何一方均有權親自陳詞或由大律師或

律師代表陳詞；如任何一方是一間公司，則

有權由其任何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陳詞；如

任何一方屬合夥，則有權由其任何合夥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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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d) 在不抵觸第32P條的規定下，上訴委員會

可-

(i)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收取和考慮

任何材料，不論是口述證據、書面陳述、

文件或其他形式的材料，亦不論該等材料

可否獲法庭接納為證據；

(ii) 用經主席或副主席簽署的書面通知

而傳召任何人-

(A) 向該委員會交出由他保管或控

制而與轉介有關的文件；

(B) 出席該委員會的聆訊並提供與

轉介有關的證據；

(iii) 監誓；

(iv) 規定須經宣誓作供；

(v) 作出命令禁止任何人發布或以其

他方式披露該委員會所收取的材料；

(vi) 作出命令禁止發布或以其他方式

披露該委員會在閉門進行的聆訊(或聆

訊中閉門進行的部分)中所收取的材

料；

(e) 如-

(i) 主席或副主席的任期在某宗轉介的聆

訊期內屆滿；或

(ii) 任何根據(a)(ii)段獲委任的備選

委員的任期在某宗轉介的聆訊期內屆滿，

則主席、該副主席或該委員(視屬何情況

而定)可繼續聆訊該宗轉介，直至轉介已

有裁定為止。

(2) 所有上訴委員會的聆訊均須公開進行，但如該委

員會認為為公正起見，某次聆訊或其中部分不應

公開進行，則該次聆訊或該部分的聆訊可閉門進

行。

(3) 任何與轉介聆訊有關的實務或程序事宜，如是本

條例或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未有條文予以規限

的，則主席可決定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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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32P 條現予修訂─

於“32O(1)(d)(ii)＂後加入“或 32OA(1)(d)(ii)＂。

(c) 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32Q 條現予修訂─

刪去“第 32R 條＂而代以“第 32R 及 7P 條＂。

(d) 電訊條例(第 106 章)第 32S 條現予修訂─

(a) 於第(1)款“就任何上訴＂後加入“或按第 7P 條

之轉介＂。

(b) 於第(2)(a)款“32O(1)(d)(vii)＂後加入“或

32OA(1)(d)(v)＂。

(c) 於第(2)(a)款“32O(1)(d)(viii)＂後加入“或

32OA(1)(d)(vi)＂。

6 刪去該條。

7 刪去該條。

新條文 加入 —

　　“5.5.5.5. 不屬第不屬第不屬第不屬第 2222 條所指的傳送者牌照的牌照條所指的傳送者牌照的牌照條所指的傳送者牌照的牌照條所指的傳送者牌照的牌照

現將附表重編為附表 1。

新條文 加入 —

6.6.6.6. 加入附表加入附表加入附表加入附表 2222 及及及及 3333

現加入 —

“附表 2 [第 6D(2)條]

局長及上訴委員會須考慮的事宜

1. 進入電訊市場的障礙難度。

2. 在電訊市場中，市場集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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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電訊市場中，抵銷力量的強弱。

4. 有關改變會導致有關傳送 牌照持牌人或

有利害關係的人能夠顯著及大幅提高價格或利潤

幅度的可能性。

5. 電訊市場急速轉變的特性，包括增長、創

新技術及產品差異。

6. 有關改變會導致清除電訊市場中任何有實

力及有效的競爭者的可能性。

7. 有關改變出現後，在電訊市場中保留或會

保留有效競爭的程度。

8. 在電訊市場中，垂直整合的性質及程度。

9. 在電訊市場中，輸入競爭的實際及潛在水

平。

10. 在電訊市場中，有替代品目可供採用的程

度。

11. 有關改變可能導致公眾利益受惠的程度。”

“附表 3 [第 7P(11)條]

局長及上訴委員會根據第 7P 條就任何費用及開支

可追討的最高款額

$100,000”


